臺北市立大理高中106年度開設重補修辦法

1、 預定開設重修課程
(1) 最晚於上課前二日，公布開課科目時間及編班名單於教務處旁之公佈欄及學校首頁(教務處公告專區→高中重補修訊息)，如有最新更正或因故停課(如遇到颱風等不可抗力之因素) ，也會隨時於網頁更新，請上網查詢或來電實研組02-23026959轉124、126查詢。
(2)  暑修課程分成不同學期，上課前請確認重修學期課程節數及上課時間。
(3)  表中未列之其他重修科目，將視報名人數邀請師資，如得應允將另訂開課時間，是否開課及開課時程會發個人通知單及公佈於學校網頁。
(4)  暑期開課科目之優先順序得參酌高三應屆生之需求。

二、重修注意事項：
1. 登記及報名時間： 
高一/二重補修報名日期:7/13(四)，報名時間9:30~16:30(逾期不候！)，
確定開課課程請一併報名繳費，可委託報名(報名時已開課之課程恕不能報名重修)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報名、繳費地點：勤學樓2樓高107教室(報名)→2樓會議室(繳費)。
3. 收費標準：
（1）專班重修【6節課/學分】：每學分收費新台幣二四０元。（人數達15人以上）
（2）自學輔導【3節課/學分】：每學分收費新台幣二四０元。（人數低於15人以下）
（3）若有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得予減免應繳費用一半。
4. 出勤考核：
（1）重修期間，因故未能到校上課時，學生應來電實研組登記，到校後應向授課老師報告，實研組會於該重修課程結束時，整理相關資料送交教師參考。
（2）重修期間學生缺課時數達該科目重修教學總時數三分之一（含）者，不予成績考查。
（3）重修期間返校修課時，需著校服，攜帶學生證以供查驗。
5. 成績處理：依據成績考查辦法規定，學生參加重修成績及格者，則授予學分，其成績以該生身分別之及格成績登錄；未達及格基準者以原學期成績、補考成績、重修成績三者擇優登錄。
6. 調班退費：學生參加重修，若經公佈開班後，得依以下事由，於正式上課前申請調班或退選退費：
（一）凡學生重修課程達兩科（含）以上，上課時段衝突者，得申請調班。(不適用於上課時段已確定之課程或已進行上課的課程，請同學仔細比對開課日程)
（二）凡學生因公代表學校對外參賽、學校已核定之對外活動、重大傷病、喪假等，得檢附相關證明，申請退選與退費。
